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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 
「教師甄試模擬口試」 

報 名 簡 章 
 

一、 目的：為增進實習學生教育專業知能，協助其通過教師甄試，取得正式教師職位，

特辦理此活動。 

二、 主辦單位：本校師資培育學院。 

三、 報名對象： 

（一） 口試：本校 113學年度實習學生及校友(以本學年度實習學生為優先)。 

（二） 旁聽：本校 113學年度實習學生及本校師資生及校友。 

四、 口試日期：114年 5月 9日(五)下午 1時至下午 5時。 

五、 口試地點：實體(地點未定)。 

六、 口試委員：中等學校校長、主任及組長。 

七、 活動辦法： 

（一） 報名方式： 

1. 口試報名：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2月 18日(二)下午 5時止。 

（2）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gttQ6nQG2W3CKAL67 

（3） 報名總人數：至多 20人，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4） 報名成功後，如欲取消報名，須於 114年 3月 5日(三)前告知主辦單位，

如無故缺席，將不再受理 114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甄試模擬口試。 

2. 旁聽報名：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2月 18日(二)下午 5時止 

（2）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yhotZ7qkvVurychY8 

（3） 報名人數：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4） 為使資源有效利用，報名成功後，如欲取消報名，須於 114年 3月 5日

(三)前告知主辦單位，以利辦理參與人員遞補作業。 

3. 錄取通知：報名成功後主辦單位將於 114 年 3 月 3 日(一)公告錄取名單於本

校師資培育學院網站，並以電子郵件寄發報名成功通知；若未接獲通知者，

請與主辦單位確認，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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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口試須知：  

1. 參加口試者由主辦單位依報名先後順序安排每梯次 10 位同學，至多 2 梯次

20位同學(若報名超過預定人數，將安排旁聽)。 

2. 每梯次應檢人的口試順序預計於 114年 4月 18日(五)前公告。 

3. 參加口試者需先備妥 3份三折頁的自我介紹。 

4. 進入口試教室，僅可攜帶三折頁的自我介紹。 

5. 上臺即開始計時，先自我介紹 2分鐘(1短鈴提醒)，接續詢答 10分鐘(2短鈴

結束)，並提供 8分鐘評審講評時間，共計 20分鐘。 

（三） 注意事項 

1. 口試當天請攜帶學生證(其他證件亦可)至指定地點辦理報到。 

2. 口試當天請穿著正式合宜服裝。 

3. 活動進行時，請保持安靜並減少走動。 

4. 場內請勿飲食，並請自備水杯。 

5. 口試過程請勿擅自錄影、錄音。 

八、 活動內容(暫定)： 

時間 內容 

12:50-13:00 報到 

13:00-13:10 主席致詞 

13:10-14:50 教師甄試模擬口試 

14:50-15:00 休息 

15:00-16:40 教師甄試模擬口試 

16:40-17:00 綜合座談 

17:00 賦歸 

九、 聯絡方式： 

(一) 聯絡人：張小姐。 

(二) 電話：(02)7749-1238。 

(三) 電子郵件：z59002@ntnu.edu.tw。 

十、 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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